
        碩士申請學位論文考試資格自我檢核表(113.01.15) 

一、修畢規定學分與課程(附歷年成績單) 

□修畢 32學分   □學術討論    

二、撰寫讀書心得報告三篇(附報告三篇) 

三、論文發表 

在校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乙篇（含經審查之學術會議論文）以上。 

(附發表證明文件： 

1.學術期刊論文請附「審查意見」與「刊登證明（或期刊目錄）」。 

2.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請附「審查意見」或「審查證明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上資料經本人確認無誤，如有不實依本系相關規定處理。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